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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323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抓紧开展防汛备汛存在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南海物协,各物业服务企业：

按照省政府《关于抓紧开展防汛备汛存在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粤防督察〔2017〕2号）和《佛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转发关于捉紧开展防汛备汛存在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佛市三防〔2017〕40号）关于防汛备汛的有关部署，请抓紧组织自查和整改。有关要求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充分认识今年防汛、防涝形势的严峻性，杜绝侥幸心理，严格落实责任，全面消除隐患和补齐短板，切实提高防汛防涝能力。

二、限期整改到位。各物业服务项目按要求开展自查和整改。物业服务企业对发现问题拒绝整改的服务对象，要函告有关主管部门，由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三、再排查、再落实。各镇（街道）房管所全面检查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按要求开展自查和整改情况,对不按要求开展自查和整改的物业服务企业，函告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物业管理科，由物业管理科对企业进行诚信扣分处理。

请各物业服务企业于2017年5月21日前将整改情况已书面形式告知项目所属镇（街道）房管所，各镇（街道）房管所将各项目情况汇总后于2017年5月23日前函告我局物业管理科（QQ邮箱：306098236@qq.com）。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5月18日

（联系人：董治富,联系电话：8121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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